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关于对杭州华星创业通信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

的年报问询函 

 

创业板年报问询函【2019】第 10 号 

 

 

杭州华星创业通信技术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： 

我部在年报事后审查中关注到以下情况： 

1、报告期内，公司通信服务业务和互联网业务毛利率分别为

19.79%、-2.66%，同比分别减少 4.95、13.85 个百分点。公司的通信

服务业务连续多年毛利率下滑。年报显示，公司将调整内部管理结构

和业务规模，应对 5G 业务需求的变化，提升盈利能力。请你公司： 

（1）结合行业未来发展趋势、公司的竞争优势等补充说明毛利

率近三年走势与同行业企业是否一致，是否存在进一步下降的风险； 

（2）补充说明在公司所处行业的技术或产品向 5G 升级和过渡

的情况下，公司研发投入金额和占比下降的原因及合理性、公司在

5G 领域的研发投入情况以及未来保证产品和服务竞争力的措施。 

2、年报显示，公司下游客户包括通信运营商和通信主设备商，

且通信主设备商的销售占比在逐年提升。请你公司按客户类别补充说

明收入及毛利率情况，不同客户类型在订单获取、服务内容、技术要

求、收入确认等方面是否存在差异，客户结构的变化对公司经营活动

和财务状况是否产生重大影响。 

3、报告期内，你公司向原实际控制人程小彦控制的杭州大程科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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技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大程科技”）出售了北京互联港湾科技有限

公司（以下简称“互联港湾”）34%的股权，并将公司所持互联港湾

剩余 17%股权的表决权委托给大程科技。期末，公司应收互联港湾拆

借款 12,785万元，对互联港湾长期借款提供担保的余额为 3,119万元。

此外，公司在 2018 年 10 月 8 日对外披露转让互联港湾股权相关事项

后，仍于 2018 年 10 月 25 日向互联港湾拆出资金 920 万元，到期日

为 2018 年 12 月 15 日。请你公司补充说明： 

（1）公司 2018 年 10 月仍向互联港湾提供拆借资金的原因、是

否履行了必要的审议程序和披露义务以及到期收回情况； 

（2）公司披露股权出售事项后，互联港湾偿还公司拆借资金、

利息以及公司为其提供担保的银行借款的情况； 

（3）请结合互联港湾的经营情况说明是否存在无法按约定偿还

相关拆借资金及银行贷款的情形，相关的坏账准备或预计负债的计提

是否充分、上市公司已采取的保障自身利益的措施，请会计师核查并

发表意见。 

4、你公司认缴杭州星耀智聚投资合伙企业（有限合伙）（以下简

称“星耀智聚”）的出资 4,499 万元，占其出资总额比例为 74.98%，

公司将其作为联营企业，报告期内确认相关投资收益-447 万元。2018

年 1 月 25 日，你公司披露拟为星耀智聚的借款提供不超过 8,000 万

元担保，相关借款用于星耀智聚收购珠海市捷盛通信技术有限公司

（以下简称“捷盛通信”）的股权并对其进行增资，星耀智聚以捷盛

通信的股权为公司提供反担保。截至期末，你公司为星耀智聚的抵押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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担保余额为 7,000 万元。请你公司： 

（1）结合星耀智聚的出资结构、合伙协议约定的权利义务及收

益分配等相关条款说明公司将星耀智聚作为联营企业核算是否符合

会计准则的要求，请会计师核查并发表意见； 

（2）结合星耀智聚和捷盛通信的经营和财务状况、反担保措施

以及公司报告期内因银行借款大幅减少导致资金链紧张的现实情况

说明公司为星耀智聚提供抵押担保的条件是否公平、合理，是否损害

上市公司的利益。 

5、年报显示，你公司期末短期借款和长期借款金额合计为 51,338

万元，比期初减少 52.91%，而利息费用却同比增加 17.38%。同时，

你公司报告期内向控股股东、原董事和高级管理人员拆借资金以缓解

流动资金紧张的局面。请你公司补充说明： 

（1）报告期内银行借款大幅减少的具体原因，公司资信情况是

否发生变化，未来贷款规模和授信额度是否会进一步缩减，同时请结

合贷款的到期时间、续贷以及新增授信的情况、公司账面资金等说明

是否存在偿债风险； 

（2）公司借款大幅减少的情况下利息费用却同比增加的原因及

合理性，请会计师核查并发表意见； 

（3）请结合公司向控股股东、原董事和高级管理人员拆借资金

的期限、利率和还款条件等说明相关交易的必要性和作价公允性。 

6、年报显示，你公司期末固定资产账面价值为 3,652 万元，比

期初减少 91.38%，其中处置和报废的固定资产账面价值高达 13,324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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万元。请你公司详细说明处置和报废固定资产主要明细、处置和报废

的原因、交易对手方情况以及固定资产大幅减少对公司当期财务状况

和未来经营的影响等。请会计师核查并发表意见。 

7、年报显示，你公司期末应收账款余额为 123,777 万元，占当

期营业收入比例为 90.75%，其中 1 年以上的应收账款金额为 53,626

万元，占应收账款总额比例为 43.32%。请你公司结合业务和收款模

式、主要欠款方以及账龄一年以上应收账款的历史回款情况、同行业

企业应收账款规模和坏账计提情况等说明公司应收账款规模的合理

性及相关坏账准备计提的充分性，请会计师核查并发表意见。 

8、年报显示，你公司期末存货账面余额为 20,536 万元，存货跌

价准备余额为 476 万元，存货跌价准备的计提比例为 2.32%。请你公

司结合存货构成明细、减值测试过程、同行业公司存货跌价准备计提

情况等详细说明存货跌价准备计提的充分性。请会计师核查并发表意

见。 

9、报告期内，你公司确认递延所得税费用为-1,122 万元，相比

去年同期减少 639 万元。请结合相关递延所得税费用的主要构成和形

成原因等详细说明当期递延所得税费用大额为负数的原因，相关会计

处理是否合规，请会计师核查并发表意见。 

10、年报显示，母公司期末对全资子公司的应收股利高达 9,727

万元，账龄为 1至 2 年。请补充说明子公司现金股利未实际发放的具

体原因，是否存在无法发放的情形以及对公司整体经营的影响。 

请你公司就上述问题做出书面说明，并在 4月 8 前将有关说明材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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料报送我部，同时抄送浙江证监局上市公司监管处。 

特此函告。   

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创业板公司管理部 

         2019 年 3 月 28 日 

 

 

 


